重庆市渝中区防汛指挥部

关于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渝中汛指〔2025〕4号
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据市气象台预测，6月29日夜间到30日夜间，长江沿线及以北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局地大暴雨，其中岷沱江、涪江、嘉陵江、渠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，局地特大暴雨。据长江水文上游局预测，涪江、嘉陵江、长江有一次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。6月29日13时，市水利局决定启动对渝中区、沙坪坝区、北碚区等17个区县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。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6月29日14时，针对渝中区、沙坪坝区、北碚区等17个区县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。

经会商研判，按照《重庆市渝中区防汛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区防汛指挥部决定于6月29日17时30分启动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。请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、各街道加强会商研判，结合本行业、本辖区实际情况，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，抓好以下工作落实：

一、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，做好断路、断网、断电情况下抢险救灾的充分准备，全力确保安全度汛。

二、要持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，区交通运输委要做好水情预警预报，文旅、城管、住建、规资等部门及各街道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，全面落实直达基层“一线”的预警发布和“叫应”机制，强化应急响应刚性约束，构建预警、响应、反馈核实工作闭环，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，做到快速响应、应转尽转。

三、要加强对防洪薄弱点、在建涉水工程、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的巡查排查，坚持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滚动开展会商研判，提醒相关单位提前防范，确保安全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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